


1.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服务费单价为：

四、 甲方权利与义

元/吨。前述处置服务费含税及固体废弃物处置

费等其他与该项目工作有关的费用，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服务费 。

2.结算原则： 按双方签字确认的实际处置数量乘以处置服务费单价结算费用 。

3.付款办法： 按月支付，甲方应在次月支付完毕上月处置服务费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支付

时间) 。 乙方收取服务费前5天，须向甲方提交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数量计量表并经甲方审核

通过，且向甲方开具相应发票。若乙方逾期提供计量表或发票、磅单凭证审核不通过的，甲方有权

迟延付款的时间，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本合同签订3天内，乙方应向甲方缴交押金人民币10000元作为履行本合同的保证金

。乙方服务期满且服务期间无违反合同行为，甲方期满无息返还履约保证金给乙方。

务

1. 甲方负责按国家相关规定，妥善对需处置的固体废弃物进行收集、 贮存和装车工作。

2.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

3.审查乙方经营范围包含有固体废弃物处理的营业执照 。

4.为乙方提供与履行合同有关的工作便利。

五、 乙方权利与义务

1.负责提供场地接收甲方运输的固体废弃物根据固体废弃物特性制定处置方案、事故应急

预案及防范措施，将需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危险特性及安全注意事项告知相关人员，并提供必要

的安全防范措施 。

2.负 责按照环保要求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确保甲方委托处置的固体废弃物不外流。

如乙方在处置固废物过程中， 造成环境污染，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指控或诉讼的，乙方应负责

交涉、 应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律师费、赔偿费、 诉讼费等一切费用 。

3.乙方负责承担提供本合同项下服务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如 乙方所派工作人员在

服务过程中造成期本人或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的，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4.负责对进入处置场地的固体废弃物的进行称重计量统计，并向甲方提供计量报表。

5.协助甲方办理合同结算手续。

6.乙方从事危险废物的贮存、处置、利用时未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合同约定执行，

发生安全、 环境污染事故或受到政府监管部门处罚的，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7.对甲方委托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未达到环保要求，甲方可拒绝支付未达到要求部分的处

置费用，乙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




